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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府〔2023〕65号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区农业农村委
区应急局制订的《宝山区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

示范县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涉农镇，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
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应急局制订的《宝山区创建全国“平安农

机”示范县活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23年 7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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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区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活动
实施方案

  为建立健全全区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长效机制，推进农机

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落细落小，筑牢全区农机安全生产防线，根据

农业农村部、应急管理部“十四五”“平安农机”创建活动精神和市

级有关要求，结合宝山区实际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 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，牢固树

立安全发展理念，以依法监管、规范执法、优化服务为路径，转

变监管方式，创新监管手段，提升监管效果，巩固“政府负责、

行业主抓、部门协助、群众参与”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，坚

决遏制重特大农机事故发生，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，推进全区农

机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安全基础建设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一是责任体系全面健全。落实镇、村和农机服务安全生产监

管责任制，推行农机安全生产“网格化”监管。设置农机安全生产

监管职责岗位人员的镇以及行政村比例不低于 70%，设置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的农机服务组织比例达到 100%。

  二是安全意识显著增强。营造农机安全生产浓厚氛围，镇级

设置农机安全宣传栏比例达 100%，农机驾驶操作员参训率达

80%以上。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阵地建设，农机驾驶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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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安全意识和驾驶操作技能普遍提高，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隐

患显著减少。

三是监管措施落实到位。强化农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，监管

工作规范化、专业化、信息化、便民化水平不断提高。农机具档

案内容齐全规范。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上牌率、检验率均达 90%

以上。

  四是示范引领作用充分。重点打造一批“平安农机”示范镇、

“平安农机”示范村、“平安农机”示范主体，确保农机安全生产水

平点上突破、面上提升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一是动员部署。即日起，成立宝山区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

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创建工作方案，营造创建氛围。开展

农机调查摸底，对全区农机拥有量、驾驶员情况登记造册，为创

建工作打好基础。

二是组织实施。8月前，各镇、有关部门要按照创建要求，

召开农机安全工作联席会议，强化综合治理，实现信息共享。完

善农机事故应急预案，开展应急演练。完善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

策，有序开展农机具更新。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联

合执法，建立执法检查台账。落实农机安全生产“网格化”监管模

式，镇、村、农机服务组织分别设置农机安全生产监理员、协管

员、管理员等监管岗位。各镇在前期农机摸排基础上，再次开展

全面清理登记，安排专人负责，规范整理归档各类台账、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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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参加检验的农机，进行集中检验。对脱检的农机、修理后仍

不达标的农机以及达到强制报废条件的农机，及时予以注销报

废。同时，协助区农业农村委开展农机实地检验、新机注册登记、

农机安全教育培训、农机执法检查等工作，确保日常管理规范到

位。

三是检查申报。8月下旬，各成员单位组成检查组，对照创

建标准，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。完善并上报申报材料。

四是迎接验收。四季度，按照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考评标

准，逐一对照开展自查自评，对不达标的，加快提标整改，确保

完成建设任务。

五是巩固提升。在成功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的基础

上，巩固完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区农业农村委：牵头建立联合工作机制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。

深入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，建立隐患清单、整改

清单，对清单内容实行动态跟踪，确保隐患整改闭环管理。紧密

结合春耕、“三夏”“三秋”、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，深入农田开展农

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及时纠正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作业行为以

及无牌行驶、无证驾驶、未检验使用等违法行为。

区应急局：积极发挥综合监管职能，将农机安全列入综合性

安全生产指标，对部门和镇进行目标考核，会同区农业农村委督

促镇人民政府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切实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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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定期督促、检查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。

区公安分局：加强与区农业农村委的执法协作，强化路面动

态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农机道路交通违法违规行为。定期将农机

道路事故、交通违法及处理等情况抄送区农业农村委，实现信息

共享。

区交通委：指导各镇加强农村道路安全维护管理，在乡村道

路的必要路段设置安装农机安全标牌标识。

区教育局：加强农村中小学校的农机安全教育，禁止学生在

道路上追逐攀爬拖拉机等机动车辆，提高学生的农机安全意识和

防范能力。配合所在镇开展平安农机“进校园”宣传教育活动。

区财政局：加强涉农资金整合，落实必要的农机安全生产工

作经费，切实保障创建工作有效开展。

各涉农镇：积极履行农机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职责，建立和完

善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全面推行农机安全生产“网格化”监管

等精细化管理措施，全面压实农机安全生产监理员、协管员的工

作职责。摸清辖区农机安全生产基本情况，建立相关基础台账。

共同深入开展农机“五进”等宣传活动。切实抓好农机驾驶员和各

类农业生产基地（企业、合作社、散户等）负责人的日常安全教

育、隐患排查等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要将创建工作作为推动农机安

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的有力抓手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。各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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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相互支持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狠抓落实，确保创建工作有力推进。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积极推进。要结合工作职责，逐条逐项对

照创建要求，全面摸排存在的问题，按照确定的完成时限，扎实

做好创建工作。区农业农村委要及时跟踪问效，实时调度。各镇

要参照成立创建工作小组，细化制订工作方案，确保创建工作落

实落地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，示范引领。要全方位、多渠道宣传创建工

作的好做法、好经验、好典型，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，确保创建

目标顺利实现。

附件：宝山区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上海市宝山区应急管理局

2023年 7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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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宝山区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工作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丁炯炯 副区长

副组长：潘卫国 区农业农村委主任

成 员：李 岚 区财政局局长

俞 虹 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

柴林崇 区应急局副局长

张晓华 区建设管理委副主任

王晓波 区教育局副局长

李 强 区公安交警支队副支队长

金爱国 杨行镇副镇长

张 刚 月浦镇副镇长

朱彬彬 罗泾镇副镇长

朱琼芳 罗店镇副镇长

高 佳 顾村镇副镇长

宝山区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

称“领导小组”）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区农业农村委），办公室主任

由俞虹同志兼任。

今后，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变动，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

导自然替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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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，不作为区政府常设议事协

调机构，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月 20日印发


